
附件4：

陇川县林业和草原局2023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森林植被恢复安排支出（含上年结余）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02〕73号）文件中第十二条“森林植被恢复费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林业主管部门组织的植树造林、森林植被恢复等开支，不得平调、截留或挪作他用”纳入管理。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林业和草原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林地用途管制、林地定额管理制度和审核审批程序，陇川县林业和草原局严格按照项目征占用林地相关程序开展工作，对工程建设项目使用林地主动介入、主动服务，对审核审批工程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跟踪监督管理。2020年办理工程建设项目永久性使用林地面积140.1086公顷，2021年办理永久性使用林地面积36.3029公顷，2022年办理永久性使用林地面积10.3847公顷（其中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0.1972公顷）。工程建设项目永久性使用林地采取了异地造林恢复植被措施，异地造林面积严格按照工程建设项目使用林地面积组织实施，森林植被恢复费于林地审批后统一缴入财政资金专户，每年纳入县财政预算，陇川县林业和草原局根据年度工作需要向政府请示后，向财政请拨资金。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2023年部门工作需要列支资金，包括调查规划设计、整地、造林、抚育、护林防火、病虫害防治、资源管护等开支。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上年收缴及本年计划数安排3677.4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2023年部门工作需要，部门制定实施方案后向县政府请示，批复后及时请拨资金推进项目实施。

八、项目实施成效

恢复和保护森林植被能有效缓解因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通过恢复和保护森林植被，使森林在稳固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保持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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